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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于 99 年开始镇压法轮功至今已九年。近年来，江泽

民及其帮凶共计三十名中共高官由于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陆续

在海外被告上法庭。 

2002 至 2007 年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 33个国家和地区，

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 54 项罪名

被提出民事诉讼或刑事控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对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法律诉讼案，被称为二十一世纪

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2007 年，被澳洲法轮功学员告上法

庭的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被澳洲法院宣判罪名成立，成为海

外被判决有罪的中共最高官员。除了薄熙来，前北京市长刘

淇、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及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都在

美国被判有罪，而中共驻加拿大前

副总领事潘新春在加拿大因诽谤法

轮功被送上法庭，被判有罪后潜逃

回国。很多评论家表示，法轮功学

员的胜诉对于迫害法轮功的直接领

导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震

慑，并意味着更多的在海外被起诉

的中共高官将可能面临同样命运。 

在法轮功被镇压九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中共

在海外被法轮功告上法庭的 30 高官：江泽民、曾庆

红、罗干、李岚清、周永康、刘淇、夏德仁、赵志

飞、吴官正、潘新春、孙家正、刘京、薄熙来、郭

传杰、陈至立、贾庆林、李长春、黄菊、王渝生、

王太华、王旭东、王茂林、苏荣、徐光春、李元伟、

贾春旺、林炎志、赵致真、黄华华、张德江。◇ 

三十名中共高官海外被 

走近法轮功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老师于一九九

二年五月十三日在长春传出，到一九九九年短短七年间

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凡真修者都得到一个好的身体，

高尚的思想，人们都自觉的用“真、善、忍”来要求自

己。被誉为利国利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 

一九九四年李洪志老师应邀到国外传法，由此拉开

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序幕。如今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

八十多个国家，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受到世界人民的推崇

和敬仰。◇ 

“十一”香港大游行 

           解体中共呼声更响 

中共建政 59 周年，香港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等多个团

体以“解体中共，清除毒瘤”为主题，举行“十一”声援

4,300 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游行，获得多位知名人士发

言支持。他们一致谴责中共腐败政权及其专政罪行，呼吁

国人和平解体中共，清除恶毒根源，为中国开创光明的

未来。在游行沿途，饱受中共造假制毒祸害的各界民众，

对和平解体中共的呼声也纷纷表示认同。  

集会在中午开始，首先由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

高大维透过网络电话宣读“十一”公告。他指出，中共邪

党的“十一”国殇日，就是中华民族的受难日，也是全世

界所有中华儿女的耻辱日。中共邪恶统治的存在，就是中

华民族最大的不幸，最近在毒奶风暴中，中共更将毒手

伸向国人的子孙后代，实在邪恶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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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市迫害十八名大法学员的主要责任人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

一日，山东省莱西市发生了自一九九九年法轮功受非法迫

害以来最大的一起恶性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当天中午，

莱西警察绑架了在家里学法交流的十七名大法学员，并把

他们非法带到青岛路派出所，随后非法洗劫这些学员的家。

当晚，恶警李为魁带领青岛路派出所警察非法到市人民医

院大夫、大法学员吴秀欣家绑架了她，她的家也同样遭到

洗劫。  

八月一日下午，莱西恶警欲把大法学员送到青岛大山

看守所迫害，先把十一位女大法学员送青岛海慈医院检查

身体。经过一夜的惊恐与打骂，检查结果表明，她们的身

体都很虚弱，不符合被关押的条件，青岛大山看守所拒收。

就在这种情况下，莱西恶警毫无人性的强制把她们扔进看

守所，为达目的，这些所谓“人民警察”还给看守所的人

塞钱。更残忍的是，恶警把这些无罪的人都上了手铐、脚

镣。陈玉芬、吴秀欣不配合警察的恶行，被莱西恶警从看

守所的大门一直倒着拖进看守所里。  

目前，代国玉、周春花、陈玉芬、吴秀欣四人被非法

批捕，面临被非法判刑。刘京全、刘红、朱立新、张为星

（夏格庄）、李秀梅（夏格庄）、逄伟娜（孙受）、吴建

芳七人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非法劳

教，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于八月三十日被非法投入淄

博王村劳教所。  

王桂芝被非法取保候审。郭瑞玉（武备）、黄兴江、

咸德全（河头店）、田兰凤、李桂香、丁洪爱（院里）六

人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关押

在莱西市 610 非法私设的洗脑班--所谓“青岛国防教育中

心”非法关押近一个月，现在回家后常常被派出所骚扰。

此次迫害的主要责任人：  

一、管恩富，莱西公安局长  

此恶性绑架事件是由从胶州市新调来的莱西公安局长

管恩富、莱西 610 主任王建志幕后策动，反×教科长沈涛

具体指挥，由青岛路派出所实施绑架，并由梅花山派出所、

武备镇派出所、夏格庄镇派出所等乡镇派出所实施非法入

室抢掠。绑架案发生的当天下午，莱西公安局长管恩富到

青岛路派出所坐镇指挥审问，并连续两天驻扎在青岛路派

出所推动迫害。管恩富为此案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

名义上有组长，实际由莱西反×教科科长沈涛指挥。  

法轮功学员、莱西市人民医院女大夫吴秀欣被非法批

捕后，案件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驳回。可是，在管恩富、

王建志幕后指使及沈涛竭力网罗“证据”下，案件再次递

交检察院，并要检察院非接不可，要把吴秀欣大夫硬塞进

监狱。  

二、王建志，莱西 610 恶首  

莱西 610 恶首王建志，原计划将十三人判刑，四人劳

教，上报青岛后未被全部批准，只批下四人判刑，七人劳

教，余者释放。王建志的计划未遂，非常恼怒，拉着莱西

市政法委书记赵希胜到青岛大闹，坚持要维持原计划，但

仍未获批准。王建志将应立即释放的六名学员从青岛大山

看守所接出后，直接投入 610 非法私设的监狱——洗脑班

非法关押。在王建志主谋下，610 租用青岛国防教育中

心三楼私设监狱，专用于非法囚禁六名大法学员，要写

保证书才肯放人，企图逼迫学员放弃信仰。为了维持场

地的各种开支，610 要每人家属交三千元钱，遭家属拒

绝。他又要求各乡镇政府交钱并派人看守大法学员。青

岛国防教育中心位于青岛市北区绍兴路 67 号，附近有

美特好购物中心，  

三、沈涛，所谓的“反邪教科”头子  

莱西所谓的“反邪教科”恶首沈涛，一直卖力迫害

大法学员，莱西发生的每一起迫害案件都与他有着直接

的关系，他是莱西迫害大法最主要的幕后黑手。多年以

来，他所采用的迫害手段包括殴打、辱骂、跟踪、蹲坑、

电话窃听、恐吓等，极尽迫害之能事。沈涛不但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非法搜查住宅、劫掠大法书籍、劫掠财物、

非法拘禁，还以劳教、开除、株连亲友、株连单位等邪

恶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逼写不修

炼保证书、逼迫签字，使用围殴、吊铐、不准睡觉、麻

绳穿过大腿来回拉等酷刑，严重触犯了我国宪法。  

沈涛从一个普通警察升到了科长的位置，他的升官

之路是用无辜大法学员的血泪铺成的。他参与迫害死莱

西大法学员史洪杰、隋广西、崔德臻和平度的徐增亮。

与管恩富、王建志们不同的显著特点是，沈涛更擅

长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一面竭尽全力打探法轮功学员的

思想状态、衣食住行、与何人来往等等详情，一面在人

前到处散布“都是局长压下来的”、“缺人手，干不了

什么”、“610 才是真管用的”、“都是下面派出所干

的”等等，把迫害的责任向上推到公安局长和 610 头目

身上，向下推到各派出所警察头上，逃避世人的谴责和

国际追查。其实，如果没有沈涛挖空心思的用各种手段

四处嗅探学员详情的话，公安局长和 610 头目即使想推

动迫害也无从下手，而各派出所则是按照沈涛的侦探结

果行事，秉承沈涛的指点按图索骥而已，而且派出所每

一次绑架学员从抓人到结案，事无巨细，每个环节都必

须向沈涛汇报，每件事都必须经过沈涛的许可。沈涛对

于法轮功学员关押还是释放、劳教还是判刑、劳教期多

久起着最关键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为

逃避罪责而极力掩盖的。因此，他总是躲在幕后操纵，

指挥派出所警察去行恶，而把自己装扮成无所作为的样

子。实际上，沈涛是莱西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链条上最

邪恶的一环。沈涛还有一大“过人”之处是善于用伪善

的面具包装自己，甚至对被迫害的学员或家属施以小恩

小惠。此花招不仅蒙住了不少熟识他的人，而且迷惑了

不少大法学员的家属，认为这人还不错，有善念，其实

这正是沈涛运用伪善的面具想要的效果。一旦学员或家

属识破机关，对那些并无关键作用的小恩小惠并不“感

恩”，沈涛立即凶相毕露，撕下伪善的面具转而搪塞推

诿，实则暗地里加重迫害。  

正告恶人，看到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是真的担心

你、关心你，所以才会告诉你：天要灭中共，我们不愿

看到你与中共一起遭殃。为了自己和家人，立即停止行

恶，无条件全部释放所有被绑架、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信 仰 无 罪 停 止 迫 害


